
保定市XXXXXXX（XX合伙）

合伙协议修正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的有关规定，经协商一致，对原合伙协议作出如下修改：

第X章　合伙企业的名称和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

第X条　合伙企业名称：保定市XXXX（XX合伙）  

全体合伙人签字或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保定市XXXXX（XX合伙）

二0XX年XX月XX日

